关于营养师职业资格考试的通知

各有关单位：
为适应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对新职业的需要，提高从业人员的素质，大力推行国家职业资格证书制度，完善职业资格证书体系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》和有关规定，上岗前必须接受专业培训并取得相应的职业资格证书 。 
从事或准备从事营养食品教学、科研、食品或保健食品生产经营、食品卫生监督与监测、营养配餐、营养咨询、营养宣教的人员；宾馆、餐厅、机关、学校、医疗卫生等单位从事营养食品工作、营养教育工作者以及管理人员；高级管家；企事业单位或社会其他有志从事营养职业的人员

报考等级、条件一览表

	等级
	国家职业标准
	等级
	国家职业标准
	等级
	国家职业标准

	初级营养师
	 1、经本职业初级正规培训达规定标准学时数，且取得毕（结）业证书。
  2、在本职业连续见习工作2年以上。

	中级营养师
	1、取得本职业初级职业资格证书后，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3年以上，经本职业中级正规培训达规定标准学时数，且取得毕（结）业证书。 
   2、取得本职业初级职业资格证书后，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5年以上。 
   3、取得经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审核认定的，以中级技能为培养目标的中等以上职业学校本职业毕业证书。
	高级营养师
	1、取得本职业中级职业资格证书后，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4年以上，经本职业高级正规培训达规定标准学时数，并取得毕（结）业证书。 
2、取得本职业中级职业资格证书后，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7年以上。 
3、取得本职业中级职业资格证书的大专以上毕业生，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2年以上。 
4、取得高级技工学校或经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审核认定，以高级技能为培养目标的职业学校本职业毕业证书。
。

	报考材料
	考试范围
	考试时间
	考试方式
	考试教材
	证书

	1、身份证、最高学历证书原件及复印件（2份）；

2、填写报考申请表（2份）；

3、近期免冠彩色照片2寸6张
	营养学知识基础、疾病营养、不同人群营养、社区营养咨询、中医食疗、食品安全、营养膳食、能量营养、保健食品、美容与营养保健、各类食物营养与卫生等内容
	
	本职业考试分理论知识和技能操作考试两部分。理论知识考试采用闭卷笔试；技能操作考试暂用闭卷笔试方式完成。两部分考试均采用百分制，皆达到60分为合格,并按要求通过综合评审。另加30分钟职业道德考核。
	采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、中国就业培训技术指导中心组织编写的《营养保健师培训教程纲要》。
	核发由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验印的全国通用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资格证书》

	备注：报名前仔细阅读通知，报名后一律不退款！ 


费    用：由培训机构根据本地实际情况制定。









